法律顧問合約
立契約書人 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乙方： 聿昭法律事務所      為法律顧問之聘任事宜，
特訂立本契約以資共同遵守。
1、 聘任時間：自甲方支付新台幣1萬元之費用予乙方之日起，至該費用抵扣
完畢之日止。
2、 聘任期間，乙方提供甲方電話、e-mail之免費諮詢。甲方如有撰函、現場法律諮詢，則依乙方網站上報價【如：現場諮詢每小時2,500元，外出服務每小時3,000元（含車程），律師函、存證信函每份3,500元等】，以打8折之價格抵扣之。
三、甲方得向乙方要求提供「法律顧問證書」乙份。
四、本契約書共乙頁，一式二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查。
立契約書人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乙方：聿昭法律事務所            代表人：黃達元律師
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99號10樓1009室

電話：（02）2371-3345            傳真（02）2371-3350   
E-mail：sealawyer4119@yahoo.com.tw       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